附件1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

	序号
	招聘
科室
	招聘岗位
	剩余招聘人数
	其他条件要求
	备注

	
	
	
	
	年龄
	学历或学位
	专业条件要求
	职业资格
证书
	其他
	

	1
	保卫部
	消防控制室工作人员
	1
	197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大专及以上学历
	不限
	具有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四级）；
2.仅限肢体、听力、视力残疾，其中肢体残疾仅限上肢、下肢轻度肢体残疾- 手指、手臂轻度残疾，上肢活动不受限；下肢单侧轻度跛行、轻度小腿/足部残缺，行走不受限，必要时候能轻度奔跑；听力残疾仅限双耳轻度听力下降，佩戴助听器后5米耳语测试合格；能正常沟通；视力残疾仅限轻度视力缺陷（非色觉类）- 近视、远视、散光，矫正双眼视力≥5.0；轻度老花，佩戴眼镜可清晰分辨日常事物。
	

	2
	保卫部
	保安
	5
	197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不限
	不限
	不限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四级）；
2.仅限肢体、听力、视力残疾，其中肢体残疾仅限上肢、下肢轻度肢体残疾- 手指、手臂轻度残疾，上肢活动不受限；下肢单侧轻度跛行、轻度小腿/足部残缺，行走不受限，必要时候能轻度奔跑；听力残疾仅限双耳轻度听力下降，佩戴助听器后5米耳语测试合格；能正常沟通；视力残疾仅限轻度视力缺陷（非色觉类）- 近视、远视、散光，矫正双眼视力≥5.0；轻度老花，佩戴眼镜可清晰分辨日常事物。
	

	3
	总务部
	食堂服务员
	2
	男性197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女性197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不限
	不限
	不限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言语、肢体、听力四级残疾）；
2.具有食堂餐厅服务经验者优先。
	上岗前须办理并持有《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4
	总务部
	洗碗工
	3
	男性197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女性197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不限
	不限
	不限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言语、肢体、听力四级残疾）
	上岗前须办理并持有《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5
	总务部
	切配工
	2
	男性197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女性197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不限
	不限
	不限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言语、肢体、听力四级残疾）；
2.具有1年以上切配工作经验。
	上岗前须办理并持有《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6
	总务部
	收银员
	1
	男性197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女性197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专科及以上学历者优先
	不限
	不限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言语、肢体、听力四级残疾）；
2.能熟练操作电脑、收银机、点餐系统等设备；能完成餐品数量清点、金额核算、经营情况分析等工作；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能与患者、工作人员进行有效沟通。
	上岗前须办理并持有《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7
	总务部
	室内外环境保洁员
	10
	男性197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女性197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不限
	不限
	不限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言语、肢体、听力四级残疾）
	

	8
	财务部
	收费员
	2
	198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不限
	不限
	不限
	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仅限言语、肢体、听力四级残疾）；
2.熟练操作计算机，了解财经相关法律法规。
	需要值夜班


